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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采购需求

1 项目背景介绍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事务中心，是 2021 年正式组成的

卫生事业单位。位于通州区达济街 6号院。项目任务是保障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公

务交通出行。卫健委机关现有车辆 16 台，全部是小型车辆，全年出车次数约 2000

次，平均每个工作日出车 8次，车队需执行夜间、节假日值班制度。

2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

服务时间：2026 年度

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驾驶员服务要求

（1）需提供驾驶员名册；

（2）持有 C1 以上驾照，身体健康；

（3）具有初中或初中以上学历;

（4）具有北京市户口；

（5）具备 5年以上驾驶经验，在此期间无重大交通事故；

（6）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，工作态度认真负责，有较好的沟通能力，思想品德

好，无不良记录；

（7）服务驾驶员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规范行驶，做到安全行车；遵守服务单

位规章制度，按服务单位要求按时上下班；

（8）服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、地方、行业相关保密管理政策规定。

4其他技术、服务等要求

（1）报价应包含但不限于驾驶员人员的工资、保险、福利、服装、餐补、值班

等所有一切费用，甲方不再为乙方提供任何费用；

（2）驾驶员队伍应相对稳定，服从采购人的管理，按采购人要求按时上下班。

（3）每周需召开一次安全会议，每月需开展安全培训。

（4）驾驶员工作日夜间、周末全天以及法定节假日期间需要值班。

（5）中标人应按照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为服务人

员缴纳社会保险。

（6）供应商拟派人员需积极参加业务和安全学习，严格执行交通法规，讲究职

业道德，遵守社会公德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思想。按时出车，做到无违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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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事故、安全礼让、文明行车。

（7）在招标人的指导要求下，供应商拟派人员要认真完成安全检查工作，作好

车辆检查、维修和保养，不开病车，经常保持车辆的清洁卫生，保持车况车貌良

好，按时进行车辆年审等工作。

（8）供应商拟派人员需坚持车辆入库制度，未经批准车辆夜晚不能停放在车库

之外。

（9）供应商拟派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自行登记出车登记表。详细登记出车时间、

地点、里程、用车人、事由等并监督用车人签字确认。

（10）在执行车辆保障任务时不得搭载与招标人无关的人员和物品，不得向外泄

露车辆出行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路线等。

（11）公务车辆一律不准外借，不得私自用于个人事务，因管理失职或工作失误

导致车辆外借的，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并承担全部经济损失。

（12）供应商拟派人员坚持节约用油、修旧利废，厉行节约，能用的材料不换新，

更换的零件交旧领新。

（13）项目所需机动车辆、燃油费、车辆保险费用、车辆保养维修费用、车辆年

检费、道桥费、停车费等均由采购人承担。

（14）完成招标人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。

★（15）投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的用车需求提供服务，并按采购人要求及时补充运

力（需提供服务承诺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）

★（16）采购人有权要求对服务不满足甲方需求的司机进行更换，中标人应在甲

方提出更换服务人员要求十个工作日内，协调新的服务人员上岗并确保在替换人

员期间，服务工作连续不间断（需提供服务承诺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）。

★（17）衔接工作要求：

①如投标人为正在服务供应商且在本次采购中未能中标，应安排人员协助采购人

与接续的供应商进行全面的工作交接和必要的服务衔接，保证在过渡期内采购人

工作连续且有序进行（须提供有效承诺并加盖公章），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交接工

作方案；

②如投标人为本次采购的中标人且并未正在为采购人提供服务，供应商需承诺中

标后与原服务商平稳交接，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续接工作方案。

（18）投标人需要具备相关交通服务保障任务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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